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扶持和鼓励办法(试行)

京技管〔2008〕134号

第一条  为促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开发区”）高端产业的快速发展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》的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管委会”）设立产业扶持和鼓励专项资金,依照引进为主、择优助强、突出重点的原则，扶持和鼓励对区域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和做出贡献的企业。

第三条  申请产业扶持和鼓励资金的企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2、在开发区注册、纳税并生产经营；
3、符合开发区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。
第四条  新引进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1500万美元以上，内资企业注册资本金1亿人民币以上的，在区内投产并形成税收后，可按实际到位资本金（折合人民币）3%的比例申请一次性资金扶持，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。

第五条  新引进的世界500强或国内百强企业,行业排名前10位或享有国家名牌产品企业，在开发区内租用厂房进行研发、生产并形成税收后，可申请不高于企业支付年租金额度的资金扶持，扶持期限不超过三年。

第六条  新引进的购地建厂的生产型企业,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，可参照企业缴纳所得税额的20%(金额)申请资金扶持。
第七条  新引进的下列企业：

跨国公司总部、地区总部，公司集团总部、地区总部，以及研发中心、营销中心、结算中心、物流中心；

服务外包企业；

资产管理公司；

风险投资公司；

其他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企业。

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，可参照企业缴纳所得税额的40%(金额)申请资金扶持。

第八条  本办法实施前已入区企业再增资，其增资部分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 本办法实施前已入区企业，根据其对开发区的贡献和对产业的带动作用，可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。

第十条  国家和北京市政府支持发展的重点项目并在开发区实施的，或开发区鼓励和扶持的重大项目，可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。

第十一条  新引进的企业，已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，不再适用本办法第六、七条的规定。

第十二条  企业同时符合本办法第四条、第五条规定的，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资金扶持方式；企业同时符合本办法第六条、第七条规定的，可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其中一种资金扶持方式。

第十三条  企业申请扶持资金，应当提供以下材料：
1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；
2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；

3、注册资本金到位验资报告（原件）；

4、开发区国税（或地税）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5、企业完税证明（企业所得税，包括个人所得税）；

6、外商投资企业的财政登记证复印件。

7、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；

8、受理部门需要提供的其它材料。

第十四条  管委会产业促进部门负责受理企业申请，审核企业提交的相关材料，并报管委会主任办公会审定。受理申报时间为每年第三季度，次年第一季度由财政部门支付扶持和鼓励资金。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，原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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